
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 25 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（第一次公示）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保部令，部令第 4 号，2019 年 1 月 1 日施

行），对该项目建设基本情况等信息公告如下，望公众积极参与，对项目提出环保建议。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

矿山名称：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；

项目名称：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 25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；

建设地点：海城市牌楼镇宋家堡村；

项目建设内容：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为整合矿山，由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、

海城市华文矿产品有限公司两家矿山进行菱镁矿矿产资源整合而成，整合后名称为海城市琳丽

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，整合后矿区范围共分两个采区，分别为琳丽采区和华文采区。项目总投

资 1600.00万元，整合后矿区面积 0.8136平方公里，开采矿种为菱镁矿，生产规模 25万 t/a。

同时将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设为主采矿区，海城市华文矿产品有限公司为后备储备矿区
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征求公众意见范围：主要为牌楼镇宋家堡村等附近区域内居民、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

的代表。

三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链接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《关于发布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配套文件的公告》生态环境部，部令 2018年

第 48号。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

可采取电话、传真、发邮件、写信，到建设单位当面座谈。

公共参与意见表可通过发送电子邮箱到 d.k_sheng@163.com。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

的意见

五、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；

联系人：李广政；

电话：13390347777；

地址：海城市牌楼镇。



附件 1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 25 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

（居委会） 村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

道） 路 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

